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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农业农村厅
（2026年2月4日）

[bookmark: _Toc203640514][bookmark: _Toc202951701]为进一步完善农业机械推广工作管理体系，健全农业机械推广服务机制，推动农业机械化事业高质量发展，提升农业生产效率，助力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依据国家、省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文件，省农业农村厅组织修订了《江苏省农业机械推广办法》。现就有关情况报告如下：
1、 修订背景与必要性
《江苏省农业机械推广办法》于2002年12月4日以江苏省人民政府令第200号形式公布，自2003年1月1日起施行，2011年，根据省政府令第68号进行了修订。《江苏省农业机械推广办法》实施以来，经过广大农机化工作者的不懈努力，我省农业机械化水平大幅度提升，位居全国前列。农业机械化为提高农业生产率、增加农民收入、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作出了重要贡献。然而，随着机构改革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技术推广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机械化促进法》等法律以及相关法规的修订，《江苏省农业机械推广办法》部分条款已不适应新的工作要求。根据《省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省政府2026年立法工作计划的通知》（苏政办发〔2026〕1号），《江苏省农业机械推广办法》被列为2026年度正式立法项目。为加快推进《江苏省农业机械推广办法》修订工作，使其既与当前机构设置和相关法律法规保持一致，又能切实解决江苏农业机械推广事业发展面临的问题，根据《江苏省规章制定程序规定》（省政府令第123号）精神和要求，省农业农村厅组织开展了本次修订工作。
二、修订情况
2025年下半年，厅农机装备处、省农机技术推广站组织开展农业机械推广管理相关研究，着手《江苏省农业机械推广办法》修订工作，初步明确核心内容框架。2025年12月，听取设区市、县（市、区）农机推广站（中心）负责同志或相关业务负责人、科研院所代表、服务对象意见建议，形成《江苏省农业机械推广办法》初稿，后多次召开研讨会和专家论证会，听取行业专家及法律专家对《江苏省农业机械推广办法》的意见和建议；2026年1月7日至9日，至苏州市、盐城市、扬州市三地开展调研座谈；结合调研座谈、专家意见，1月26日，在厅法规处组织下，就《江苏省农业机械推广办法》修订情况和意见采纳情况进行沟通，逐条修改，形成目前的征求意见稿。
三、主要内容
《江苏省农业机械推广办法》共十八条，聚焦农机推广工作管理体系、推广机构公益服务定位，明确推广体系、人员队伍建设和推广工作要求等，以小切口立法为目标。主要内容如下：
一是明确适用范围、推广原则和部门职责（第一条至第五条）。明确编制《江苏省农业机械推广办法》的目的依据、适用范围、主管部门的工作职责、农机推广的定义、基本原则等内容。
二是明确推广体系、职责边界和队伍建设（第六条至第九条、第十二条）。准确界定农业机械推广体系的构建主体，明确农业机械推广机构属于公共服务机构的定位，应当履行的公益性职责清单。明确支持农机推广人员队伍建设、应用场景建设和基础设施保障，支持物联网、大数据等新型信息化、智能化技术在农业机械装备和农业机械作业中的应用。
三是明确推广模式、标准要求和自主选机（第十条至第十一条，第十三条至第十五条）。明确推广的农机须取得农业机械鉴定证书、3C认证、自愿性认证或者通过试验，具有先进性、适用性和安全性，重申农机选择和使用应当遵循自主自愿原则，规定禁止推广的农机范围。
四是明确农机推广监管责任和法律责任转致（第十六条至第十八条）。鉴于《江苏省农业机械推广办法》并未设置罚则，以转致条款方式将相关违法违规行为作出指引规定，同时规定了从事农业机械推广管理工作的国家工作人员的行政责任条款以及生效条款，确保《江苏省农业机械推广办法》整体上符合立法技术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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